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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與中國文化簽訂諒解備忘錄之進展：

英屬處女群島法院對中國文化作出清盤命令

本公佈乃由中國創新投資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聯

交所」）證劵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 13.09條及香港法例 571章證劵期貨條例第

XIVA部項下之內幕消息條文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而作出。

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八日、二零一六年二月十二日、二零一六年三

月十五日及二零一六年四年六日之公佈（「該等公佈」），內容有關本公司與中國文

化傳媒國際控股有限公司（「中國文化」）簽訂一份諒解備忘錄之進展。除另有指明

者外，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等公佈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。

本公司今日獲委託英屬處女群島之代表律師通知，英屬處女群島法院於二零一六

年五月九日對中國文化作出了清盤命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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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將就以上事項進度於合適時間進一步刊發公佈。

承董事局命

中國創新投資有限公司

主席兼行政總裁

向心

香港，二零一六年五月十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向心先生（主席）、陳昌義先生及李周先生；非

執行董事為孫觀圻先生、祝振駒先生、陳佳菁女士（暫停職務）及姜琳璘女士（暫

停職務）；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新先生、臧洪亮先生及李永恆先生；龔青女士為

向心先生之替任董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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